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搬迁6号通知

学院仓前慎园14-16号楼预计在10月18日-20日期间完成主体的基本建设，具备整体搬迁条件，特发布学院搬迁6号通知。
一、工作目标
建设、拆迁、搬迁同步进行，整体工作安全有序、平稳顺利、有分有合、团结协作。
二、总体搬迁日程安排
	序号
	时段
	内容
	备注

	1. 
	10月12日-25日
	整理打包，包括耗材、小型实验设备、便携式设备的装箱打包，培养箱和冰箱等设备内的储存物处理
	1、 全院教职工
现有3000个纸箱的打包材料，15日根据余量及需求量增加打包材料。（1号楼找章鹏程登记领取，5号楼到311登记拿钥匙，到124取）

	2. 
	10月15日-20日
	1、 下沙管控危化品室空调、监控等附属设施搬迁
2、 仓前危化品室建设到位
	[bookmark: _GoBack]海城运输

	3. 
	10月20日-25日
	化学试剂分类打包
	1、 试剂包装箱用量需在15日前补充上报至1号楼汇总至章鹏程，5号楼汇总至赵红燕
2、具体见“四、危化品、气体钢瓶搬迁要点”

	4. 
	10月23日-25日
	下沙空调搬迁
	1、 海城运输负责搬迁
2、15日前，需在仓前安装独立空调的实验室上报空调搬迁信息至王宇英，信息包含（利旧空调所在房间，安装所在房间，空调资产编号，数量）

	5. 
	10月24日
	下沙1号楼实木家具拆运装
	1、 海城运输负责搬迁
2、 20日前，需上报实木家具、投影仪等需办公类拆装信息至王娇娇

	6. 
	10月25日
	下沙5号楼实木家具拆运装
	1、 海城运输负责搬迁
2、 20日前，需上报实木家具、投影仪等需办公类拆装信息至王娇娇

	7. 
	10月18日-22日
	下沙1号楼部分利旧实验台桌拆运装
	国马斯尔福负责搬迁

	8. 
	10月26日
	下沙5号楼1-3层打包箱、大型设备搬运
下沙1号楼1-3层打包箱、大型设备搬运
	1、 海城运输负责搬迁
2、15日前，需上报活体动物搬迁类型、数量及搬迁要求至实验中心办

	9. 
	10月27日
	下沙5号楼4-5层打包箱、大型设备搬运
下沙1号楼4-5层打包箱、大型设备搬运
	1、 海城运输负责搬迁
2、15日前，需上报活体动物搬迁类型、数量及搬迁要求至实验中心办

	10. 
	10月28日
	下沙两爬中心打包箱、大型设备搬运

	1、 海城运输负责搬迁
2、15日前，需上报活体动物搬迁类型、数量及搬迁要求至实验中心办

	11. 
	10月29日-31日
	各楼层遗留物品清理搬运
	1、 海城运输负责搬迁


	12. 
	10月28日-29日
	气体钢瓶搬迁
	1、 学院统一联系供气单位
2、 气体钢瓶信息在15日前补充上报至1号楼汇总至章鹏程，5号楼汇总至赵红燕

	13. 
	10月28日-31日
	化学试剂搬迁
	实验室处安排，含管控危化品

	14. 
	10月31日以后
	不再集中搬迁，需自行上报搬迁数量，累计至2车以上，安排车辆和搬运工人。现场装货和卸货指挥由各课题组安排人员。
	包括保留实验室的搬迁


具体实施方案，请关注后续通知。

三、搬迁工作注意事项
1、10月26日-28日搬迁涉及的楼层，务必在提前1-2天完成打包、贴好标签。为了方便今后撕标签，需自行打印标签（“附件1搬迁标签”），用胶带粘贴。
2、10月26日-28日每天安排的搬迁任务无法完成的部分，一律在29日-31日期间搬迁。
3、打包材料的数量、规格、材质，需提前5天，上报学院搬迁小组统一采购。打包方式大体有纸箱、塑料筐、木框。针对不同的设备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，其中塑料筐、木框周转使用。
4、若有课题组因特殊原因，在10月31日之后还需要在下沙开展实验的，请在10月20日前提交下沙实验室保留申请电子稿至实验中心办汇总（包括已提交过的保留申请），经学院分管实验室领导审核后，上报校公管处和实验室处，最终以校公管处和实验室处回复意见为准。
5、化学试剂搬迁计划由学院搬迁小组上报实验室处，自上报之日起十天后实验室处统筹落实搬迁。各课题组在此搬迁过程中存在的试剂断档期，可通过在平台上少量购置、直接送至仓前的方法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6、各课题组在搬迁建设期间，务必在下沙和仓前分别落实1人在现场监管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上报学院搬迁小组，及时解决。
7、搬迁时，务必将实验室的灭火器一并搬迁。

四、危化品、气体钢瓶搬迁要点（具体见相关通知）
1、气体钢瓶搬迁。
（1）各课题组需对气体钢瓶的品名、数量、规格、搬出楼房号、新校区搬入楼房号等信息进行统计，学院搬迁工作小组汇总并提请实验室处安排气体公司开展搬迁工作。
（2）关于二氧化碳气体钢瓶，因实验需要暂时无法搬迁，建议各课题组有这种情况的统筹安排，先将备用瓶搬至仓前，以便仓前特殊用房启用时可用；下沙的钢瓶，在实验结束后直接让气体公司回收空瓶，同时将满载的钢瓶运送至仓前，实现更换。
（3）气体钢瓶需粘贴“试剂、气瓶转移标签”。
2、危险化学品搬迁
（1）根据国家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及承运企业的要求，请各课题组尽早按照试剂类别进行整理统计，形成报表。对于有特殊运输需求的试剂（如冷藏等），可在备注中注明。危险化学品类别详见《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》（2015版）
（2）试剂包装箱的封箱用“试剂、气瓶转移标签”和“危险货物标识”由校实验室处统一下发。学院搬迁小组根据上报的各类别试剂所需包装箱的数量，向实验室处申请包装材料和标签。
（3）管控危化品室的易制毒、易制爆试剂统一整理包装，运至仓前校区后直接送达学院管控危化品室。
（4）实验室搬迁结束，搬离的实验室用房不允许剩余危化试剂、钢瓶等危险物品。
（5）清理过程中，若发现剧毒、放射性等试剂，务必将信息拍照发送至学院安全督察员（应奇才），不得随意处理和搬迁至仓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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